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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暑假期间党史学习教育 

工作任务的通知 

 

各基层党组织： 

根据省委、巡回指导组和学校党委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统

筹安排，暑假期间请各党总支、党支部落实好以下工作任务： 

1、集中抓学习。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

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，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按照

省委统一部署参加读书班，学校其他处级干部按照上级统一

部署参加集中学习，学校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适时举办党

委中心组（扩大）读书班，各党总支按照基层党组织第三十

期集体学习通知的安排，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，组织

好集体学习研讨和研究阐释。要做到教师党员、学生党员、

老干部党员、流动党员全覆盖，一体推进。要发挥我校作为

政法类院校的政治优势和学科优势，在学习、宣讲、研究、

教学、实践各方面形成集效优势和亮点特色，迅速把思想和

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。 

2、认真办实事。按照党史学习教育工作任务单（11）中



“山东政法学院党史学习教育‘我为群众办实事’任务清单”

安排，学校党委围绕 7 项重点任务，各部门单位围绕 64 项

具体任务，继续扎扎实实把好事办实，把实事办好。根据 6

月底学校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调度情况，尚有 11项

没有启动，请各党总支加大工作力度和执行力，办实事不间

断，日常工作不间断。 

3、过好高质量组织生活。按照《关于召开党史学习教育

专题组织生活会的通知》和党史学习教育工作任务单（17）

安排，请各党支部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，在 8月份之前高质

量开好组织生活会。特别强调，党委委员要以普通党员身份

参加所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。请各党支部将各位党委委员

参加组织生活会情况形成书面材料报学校党史学习教育领

导小组办公室。 

4、开展现场教学和社会实践。各基层党组织根据就近就

便原则在济南市范围内继续开展现场教学，每次开展前要报

学校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备案。校团委和各二

级学院把党史学习教育纳入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，丰富社会

实践内容，提升学习教育效能，将社会实践中的特色亮点报

学校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5、总结经验，做好材料上报。各基层党组织要高度重视

宣传推广工作，善于总结经验、及时归纳总结，按照两周一

次的频率，于 7月 25 日、8 月 12 日、8月 25 日将党史学习

教育开展情况和工作中的亮点特色报学校党史学习教育领

导小组办公室，如有好的经验和特色随时报送。 



6、保持暑期信息畅通。暑假期间学校党史学习教育领导

小组办公室将随时和定期调度相关工作，各党总支负责人要

保持信息畅通，第一时间了解掌握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进展情

况，领取工作任务，做好工作落实。 

 

 

中共山东政法学院委员会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9 日 

 


